
东扶贫办发⒓mo]6号

关于印发 《东洲区扶贫系统开展
“
脱贫攻坚

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攻坚年
”
活动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 (镇 )党委人民政府,区扶贫相关成员单位 :

现将 《东洲区扶贫系统开展
“
脱贫攻坚重太决策社会稳

定风险评估攻坚年
”

实施方案》印发该你们。请各单位接到

通知后,按照文件要求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。

东洲区扶贫开



东洲区扶贫系统开展
“
脱贫攻坚重大决策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攻坚年
”
实施方案

按照 《关于印发<全市扶贫系统开展
“
脱贫攻坚重大决

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攻坚年
”

活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抚扶

贫办发 (⒛⒛〕16号 )要求,进一步推进我区脱贫攻坚重大

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(以 下简称
“
脱贫攻坚稳评工

作
”)规范化、制度化、专业化,结合我区实际,制定本方

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

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,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决战决胜脱贫

攻坚推进会议有关部署,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检验树牢

“
四个意识

”,坚定
“
四个 自信

”,做到
“
两个维护

”
的试金

石。以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解决脱贫攻坚工作中贫困群众最

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,充分发挥社会稳定风

险评估在脱贫攻坚工作重大决策时的有效引导和防范处置

作用,坚持责任落实,创新稳评机制,强化督查问责。对决

战决胜脱贫攻坚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进行先期评

估、先期化解,全力做好了解民情、集中民智、维护民利、

凝聚民心的工作,切实承提起脱贫攻坚重大政治任务职责使



命,全力打赢全市脱贫攻坚战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紧紧围绕
“
防风险、保稳定

”
任务要求,把决战决胜全

区脱贫攻坚,确 保 98户 ”2人脱贫不返贫作为实施全区脱贫

攻坚稳评工作的重要内容,以开展
“
脱贫攻坚重大决策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攻坚年
”(以 下简称

“
脱贫攻坚稳评攻坚年

”
)

活动为载体,坚持问题导向,推动脱贫攻坚稳评工作观念更

新、制度落实、规范有序、效能提升,着力预防并解决脱贫

攻坚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。

三、工作重点

(一 )提高对开展
“
脱贫攻坚稳评攻坚年

”
活动的思想

认识,切实增强做好脱贫攻坚稳评攻坚年各项工作的责任

感、紧迫感。强化政治意识, “作任何决策都要把风险评估

作为必经程序
”;强化民本导向意识,筑 牢以人民为中心的

发展思想;强化风险治理意识,全面提高风险防范化解能力 ;

强化公众参与意识,全面提升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水平。决战

决胜脱贫攻坚战是全区重大政治任务,打好脱贫攻坚防控重

大风险攻坚战,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

重要内容。坚持六项制度,落实
“
四步工作法

”,聚焦脱贫

攻坚稳评工作的难点和瓶颈问题,集 中力量攻坚解决。落实

脱贫攻坚稳评工作的各项保障,确保稳评工作有人抓,有能

力有条件抓。落实责任追究,加强督查检查,及 时通报风险



评估情况。

(二 )紧 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重大事项决策部署落

实情况开展风险评估。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

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,针对政策责任落

实、项目安排、资金使用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,积

极推进脱贫攻坚稳评工作,强力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扎实开

展。

1.政策责任落实方面。重点关注脱贫攻坚工作中履责不

力、监管不严、推诿扯皮,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等问题 ;

扶贫政策、项目、资金等信急不公开、不透明等问题;脱贫

攻坚工作中搞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,以文件落实文件,以 会

议贯彻会议,盲 目决策、弄虚作假、数字脱贫等问题;脱贫

成效不精准,数字脱贫、虚假脱贫等问题。

2.项 目资金落实方面。一是区制定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

金管理实施办法,解决扶贫批准立项的项目不能及时启动实

施,扶贫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拨付,已拨付资金不能按要求及

时使用、造成闲置浪费问题,保障扶贫资金使用安全;二是

完善区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,严格履行扶贫项目立项、审

批、各案程序,防范扶贫项目、资金安排不清脱离实际、管

理不规范、监管服务不到位、验收不及时等问题;三是区级

扶贫部门要对⒛16年 以来使用各级各类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投入形成的扶贫资产摸清底数,全面核查,对 已形成的扶贫



资产应纳尽纳,做到分级分类,逐一登记造册,防范扶贫资

产底数不清、管理不到位等方面问题。

3.产业扶贫方面。按照 《辽宁省促进产业扶贫提质增效

实施方案》要求,组织实施 《抚顺市⒛⒛年产业扶贫工作计

划》,对参与农民合作社等主体开展风险评估,系 统评估生

产经营、带贫能力等方面风险,对项目前景不好、市场需求

不高、生产经营不善、经济效益不高、带动能力不强的产业

扶贫基地进行调整,保证每个乡镇至少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扶

贫主导项目,尽快建立和完善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,确

保每个应享受扶贫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一个产业项 目

或增收渠道。

4.扶贫小额信贷方面。贯彻落实 《辽宁银保监局中国人

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小额信

贷规范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》精神,做到坚持政策要

点、坚持支持对象、坚持贷款用途、坚持贷款条件,提升金

融服务质量,建立完善工作机制,确保扶贫小额信贷责任落

实、政策落实、工作落实,确保扶贫小额信贷贷得出、用得

好、还得上,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5.扶贫信访方面。严格执行 《辽宁省扶贫信访工作处理

办法 (试行)》 ,结合投诉事项实际情况,对重复访、多人访

以及国家、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督办的扶贫信访问题 ,

及时开展办核实。不定期组织抽查督办核实回访,切实解决



群众关心问题。            忄

四、方法步骤

分三个阶段进行 :

第一阶段,4月 30日 前,各 乡镇扶贫办上报开展
“
脱贫攻

坚稳评攻坚年
”
实施方案及部署落实情况,同 时上报联系人

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等情况。

第二阶段,5月 1日 至10月 31日 ,各乡镇扶贫办结合实际

推进脱贫攻坚稳评工作开展。10月 26日 ,上报
“
脱贫攻坚稳

评攻坚年
”
活动完成情况。

第三阶段,10月 26日 至11月 5日 ,区扶贫办对脱贫攻坚

稳评工作进行总结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一要强化责任落实。各乡镇扶贫办要把脱贫攻坚稳评工

作纳入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,对脱贫攻坚稳评工作进行专题

部署,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本部门稳评工作的第一责任人,对

风险评估负总责,对在脱贫攻坚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不进行

风险评估或在评估工作中搞形式主义造成决策失误,引 发不

稳定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,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

任。

二要明确责任主体。脱贫攻坚稳评工作实行属地管理、

分级负责的原则,谁主管、谁负责,谁决策、谁评估,扶贫

部门作为脱贫攻坚稳评工作责任主体,负责决策提出、政策



制定、工作实施。           窍

三要提高工作能力。各乡镇扶贫办要切实提高脱贫攻坚

稳评工作能力,做好风险评估工作,根据评估内容和实际需

要,在评估过程中可请相关专家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群

众代表参加,努力提高风险评估工作的准确性,切实把脱贫

攻坚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降到最低。


